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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5〕42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奉贤区庄行镇 2019 年度农民相对
集中居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

（挂 120-2020-02）调整暨竣工验收的复函

奉贤区人民政府:

你区关于申请奉贤区庄行镇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城乡建设用

地增减挂钩项目区（挂 120-2020-02）调整暨竣工验收的函（沪

奉府〔2024〕40 号）收悉。我局对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进行了

审核，并组织了现场踏勘复核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，同意将 9 个拆旧地块调入拆旧区，

调入地块编号为：CJ119-CJ127。

二、经核，建新区使用的挂钩周转指标已通过拆旧区整理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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垦全部归还。其中，实际使用的挂钩周转指标为：挂钩置换建设

用地指标 6.96 公顷，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6.26 公顷；实际归还的

挂钩周转指标为：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7.75 公顷，挂钩周转

耕地指标 6.44 公顷。建新区实际使用的挂钩周转指标未超过实

施规划批复下达的额度，且由拆旧区整理复垦减少的建设用地和

建设用地复垦增加的耕地归还。具体情况详见拆旧建新地块实施

情况汇总表。

三、根据你区上报的材料，该项目能实现资金平衡。总体上，

项目区落实了“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，耕地总量不减少”的工作

要求，竣工验收资料翔实，并经由奉贤区政府组织初验和市规划

资源局组织复验，具备竣工验收条件，现同意该增减挂钩项目区

通过竣工验收。

四、下一步，请你区妥善安置搬迁农户，并向我局补充项目

区相关档案材料。请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做好自然资源部在

线报备和土地变更登记等工作。同时，请你区做好新增耕地的后

续管护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。

附件：上海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（挂120-2020-02）

拆旧建新地块实施情况汇总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1 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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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（挂 120-2020-02）

拆旧建新地块实施情况汇总表（2025 年 10 月）

项目区名称 奉贤区庄行镇 2019 年度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

项目区编号 挂 120-2020-02

实施规划批复文号 沪规划资源施〔2020〕270 号

项目区验收文号 沪规划资源施〔2025〕426 号

原批复实施期限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

挂钩周转指标下达情况
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：6.96 公顷；

挂钩周转耕地指标：6.27 公顷

挂钩周转指标使用情况
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：6.96 公顷；

挂钩周转耕地指标：6.26 公顷

挂钩周转指标归还情况 所使用的挂钩周转指标已落实归还

建新区

地块编号 农用地转用批文

周转指标使用数量

（公顷）

挂钩置换

建设用地指标

挂钩周转

耕地指标

CR001
沪府土〔2020〕

1017 号
6.96 6.26

小 计 —— 6.96 6.26

备 注 建新区共涉及 1个地块，总面积 6.96 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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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旧区

地块编号
新增耕地确认

批复文号

周转指标归还数量

（公顷）

挂钩归还

建设用地指标

挂钩归还

耕地指标

CJ060-CJ061、CJ063、

CJ065-CJ068、

CJ072-CJ073、

CJ077-CJ082、CJ084、

CJ092

沪规划资源整确

〔2024〕4 号
0.95 0.67

CJ054-CJ057、CJ059、

CJ096-CJ097、

CJ100-CJ102、

CJ104-CJ106、

CJ108-CJ109、CJ111、

CJ113-CJ117

沪规划资源整确

〔2024〕5 号
1.98 1.41

CJ058、CJ062、CJ064、

CJ069-CJ071、

CJ074-CJ076、CJ083、

CJ085-CJ091、

CJ093-CJ095、

CJ098-CJ099、CJ103、

CJ107、CJ110、CJ112

沪规划资源整确

〔2024〕9 号
1.20 1.15

CJ001-CJ053、

CJ118-CJ127

沪规划资源施

〔2024〕79 号
3.62 3.21

小 计 —— 7.75 6.44

备 注 调整后，拆旧地块共 127 个，总面积 9.01 公顷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奉贤区规划资源局，庄行镇政府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3日印发


